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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层级法律的依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3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

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

件，但各省对陪产假的时长、工资待遇

等规定差异较大，且部分用人单位对陪

产假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在实践中，

育龄男士的陪产假权益仍可能无法得到

充分保障。事实上，许多男职工没有

享受到陪产假。根据北京市总工会在

2022年开展的调查中显示，41.78%的

受访职工没有休过陪产假，39%的受

访职工不知道单位是否提供陪产假。

虽然有些职工知道单位有陪产假，但

因担心影响工作而主动选择不休，其

比例达到了64.53%。[3]

（二）各地假期时长差异大且保

障不足

我国陪产假制度在实施过程中，

假期时间的设置是一个关键问题。各

地陪产假天数差异显著（如7天至30

天不等），政策制定多基于地方自主

性。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

探索延长陪产假的政策，例如，上海

市 在 《 上 海 市 提 振 消 费 专 项 行 动 方

案》中明确提出探索增加育儿假和配

偶陪产假，湖北宜昌也将配偶护理假

延长至30天。这些政策调整反映了地

方政府对职工权益的重视，并为其他

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虽然目前陪

产假的假期时间对企业的管理成本在

生育休假中影响较小，但随着陪产假

的假期时间的增加，其影响可能会发

生变化，特别体现在替代人力成本的

增加。[4][5]对于小微企业而言，由于人

员有限，难以找到替代人员，需要支

付额外的加班工资或临时招聘费用，管理难度和成本压力更

为显著。在确定陪产假的假期时间时，需要兼顾职工权益保

障和企业用工成本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应确保男性职工有

足够的时间陪伴产妇和照顾新生儿，以更好地履行家庭责

任；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避免因假

期时间过长而给企业带来过重的负担。

（三）成本分担机制待完善

陪产假期间工资由用人单位支付，增加了企业负担，

影响了陪产假的落实。男职工在陪产假期间的薪酬由用人单

位支出仍占一定比重，部分地区生育保险基金未承担相应费

用，这大大增加了用人单位的人力成本，特别是增加了中小

微企业的压力，导致执行落地困难。如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了黄某与湖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

案。根据某甲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公司人事专员与黄某的

微信聊天记录。透过截图可见，黄某于2023年10月29日告

知人事专业其妻子刚刚生产完，准备休陪产假。但人事专业

则强调，由于公司规模小，运营压力大，15天的陪产假难以

满足。

在女职工休产假的时候，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生育保险来

减轻成本负担。用人单位负责按照女职工收入的一定比例缴

纳生育保险费。生育保险按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八条的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

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

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

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正是这样的成本分担机制，才

使得产假制度能够在企业中顺利推行。成本分担机制的缺失

会导致企业因人力成本压力可能隐性限制假期落实，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这既对陪产假制度落实产生消极影响，也压缩

了陪产假时长的优化空间。

完善陪产假实施的对策建议

（一）科学规划假期时长

生育女性在职场上会面临招聘歧视、晋升受限、薪资差

距、工作不稳定等问题，这不仅损害女性权益，也影响社会

公平与和谐发展。生育假期作为一种重要的调节手段，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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